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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法律訴訟

本公告乃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
規則》第13.09(2)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條文而作出。

本公司茲宣佈四川浩航商貿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四川浩航」）及四川恒鼎
實業有限公司（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四川恒鼎」）），於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分別
收到由四川省高級人民法院簽發之附帶傳票令狀（「令狀」）之法庭訴訟通知。根據令狀，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原告人」）就一項貸款協議糾紛案件針對(i)四
川浩航、(ii)四川恒鼎、(iii)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六盤水恒鼎實業有限公司（「六盤水恒
鼎」）、及(iv)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恒鼎實業（中國）集團有限公司（「恒鼎中國」）發起民事
訴訟。原告人就其與四川浩航及四川恒鼎分別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簽訂之《開立銀
行承兌匯票業務協議書》（其中六盤水恒鼎質押若干資產及採礦權，而恒鼎中國作為擔保
人）項下（其中包括）於二零一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未能承兌匯票本金額及違約利息（計算至
二零一七年四月十八日）款項約人民幣1.34億元及人民幣1.34億元分別向四川浩航及四川
恒鼎提出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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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正積極與原告人協商溝通債務重組方案，其他境內借貸銀行也
在積極推動重組事項，亦不受本訴訟影響。董事會認為原告人是單獨行為，但也尋求方
法希望原告人重新加入整體債務重組。或者，本公司將與原告人單獨談判以尋求其他解
決方案。

如有任何進一步重大進展，本公司將適時通知其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本公司股東及潛在
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恒鼎實業國際發展有限公司

董事長
鮮揚

香港，二零一七年六月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鮮揚先生（主席）、孫建坤先生及莊顯偉先生；以及
本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黃容生先生、宋泳森先生及徐曼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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